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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技术转让中合同纠纷

疑难案例讨论综述

深圳市律协医药卫生健康法律专委会定期举办疑难案例研讨和沙龙

会议，探讨医疗、医药、医疗器械及其他大健康领域的民商事和行政

法律实务，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。2024 年 3月 28 日，深圳律协医药

健康委组织的《药品技术转让中介合同纠纷疑难案例讨论》顺利在腾

讯会议召开。会议由中伦文德胡百全（前海）联营律师事务所宋成律

师分享和主持。现将会议的内容主要内容综述如下，以供参考。

案情简介

2019 年 A 公司与 B 公司签订中介合同，约定 A 公司推介药品品种并

成功交易的，B公司应支付佣金,标准为2500万及以下的部分2%,2500

万以上的部分 1.5%。其后，A公司推荐某品种给 B公司，并告知品种

名称、成交金额等核心信息。B公司称，之前已经与药品持有方商量

兼并收购，已经掌握品种信息，无需 A公司再跟进，要求终止合作。

其后，A公司发现 B 公司已经提交补充申请，遂认为药品品种已经转

让，索要中介费未果，发起是诉讼。一审 A公司胜诉，B公司不服上

诉，二审维持原判。

律师意见综述

1.药品领域的技术转让一直非常常见。药品技术在实践中存在两个权

利，一个是知识产权，一个是与之相应的合法生产的权益。又因为药

品研发所需周期长、资金量大，因此常常需要合作研发和生产，在

2019 年修订药品管理法之前，实践中的药品技术转让可能在刚刚获

得临床批件之时（备注：共同研究权利共享）、取得生产批文之时（备

注：品种代持、委托加工）、也可以在获得批准文号之后（备注：品

种转让模式、厂外车间模式）。考虑到私下的药品技术转让非常多，

隐名持有生产批文存在一定风险，为了促进医药技术健康发展，因此

2019 年修订药品管理法出台了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。也就说，在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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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，药品品种可以进行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转让，避免出现登记

的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况，大大激活了医药的研发和生产

市场。

2.尊重法律规则是最好的营商环境。律师们讨论认为，最好的营商环

境就是法律。案件中，既然技术转让方、技术受让方都分别与中介平

台公司签订了中介服务合同，那合同各方应该忠实履行合同的各项义

务。案件审理中，中介平台公司提交了药品技术转让的证据，包括国

家药审中心的药品技术转让补充申请信息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记录

的新的药品登记信息。虽然被告技术受让方主张在原告提供信息前，

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掌握了涉案品种的信息。但是被告方提供的在此之

前进行股权交易并购的证据中，没有具体的品种信息，更没有哪一个

品种可以交易，交易价格的信息。因此，法院认为，中介平台公司已

经履行推介药品品种的义务，涉案药品品种已经转让，受让方应该支

付与之相应的佣金。

3.建议中介公司应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服务流程。律师们讨论后认为，

药品技术转让的中介合同和房产交易的中介合同性质类似，为了避免

所谓跳单情况的发生，建议中介机构在合同签订、品种信息推荐、交

易的撮合、技术转让合同签订等各个环节做更细致的服务，保留与之

相应的证据。中介机构应通过流程化的管理提供服务，避免服务的对

象认为仅仅被推荐了产品信息和交易价格。而进入诉讼程序后，中介

结构也才会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全部的合同义务。

4.律师需要掌握一定程度的行业信息才能服务好客户。律师们认同，

熟悉药品管理法规是办理本案件的基础。若不懂药品技术转让就是按

照《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》递交“药品补充申请”就无法确认

涉案药品技术已经进入转让流程。医药行业的案件，不仅需要熟悉药

品管理法规，还应该熟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提供的药品生产企

业、销售企业、药品品种信息查询等功能。因此，大家认同律师应该

逐步行业化、专业化，这样才能更好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。

撰稿人：深圳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健康法律专业委员会宋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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